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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免于发出要约的 

专项核查意见 

 

德恒 32F20200014-05号 

致：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药股份、上市公司、公司”）的委托，担任华药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2020 年修正）》（以下简称“《收购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就华药股

份股东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药集团”）在本次交易中以资

产认购华药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是否符合免于发出要约法定条件进行核查，

并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本核查意见”）。 

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本所律师特作以下声明： 

1.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的事实和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

定，仅就华药集团在本次交易中以资产认购华药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是否符

合免于发出要约发表核查意见。 

2.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则，并保证本核查意见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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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核查意见作为华药股份本次交易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报备和披露，并且依法对所出具的核查意见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4. 本核查意见仅供华药股份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5. 华药股份保证已真实、准确、完整地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核查意见

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及口头证言。 

基于上述，本所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华药集团在本次交易中以资产

认购华药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是否符合免于发出要约法定条件出具专项核

查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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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为华药股份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华药集团购买其持有的

华北制药集团爱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诺公司”）51%股权、华北制药集团

动物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动保公司”）100%股权及华药集团持有的

华北牌系列商标资产（上述三项资产以下合称“标的资产”），同时，华药股份拟

向不超过 35名（含 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55,000.00 万元。华药股份将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的方式支付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概要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标的资产 

支付对价 

交易对价 股份对价 现金对价 

1 爱诺公司 51%股权 15,161.03 15,161.03 - 

2 动保公司 100%股权 7,450.39 7,450.39 - 

3 华北牌系列商标资产 65,959.67 38,959.67 27,000.00 

合计 88,571.09 61,571.09 27,000.00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商标类无形资产和子公司

股权项目涉及的商标类无形资产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0)第

3679-01号），华北牌系列商标资产的交易增值税为 3,957.58万元。交易双方协

商确定，商标资产交易增值税由华药股份以现金方式支付，具体金额以华药集团

向华药股份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中所列增值税金额为准。 

本次交易中，华药股份向华药集团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84,575,673股，发行价

格为 7.28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即华药股份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于 2020年 4月 17日公告之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华药

集团以资产认购华药股份的股份数量为 84,575,673股。 

二、华药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前，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冀中能源集团”）直

接持有上市公司21.60%股份，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华药集团和控股子公司冀中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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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冀中能源集团持有其44.48%的股份，以下简称“冀中能源股份”）

分别间接持有上市公司15.73%、15.33%股份，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持有上市公

司52.66%股份，为上市公司、华药集团及冀中能源股份共同的控股股东；河北省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河北省国资委”）持有冀中能源

集团100%股权，为上市公司、华药集团及冀中能源股份共同的实际控制人。据

此，冀中能源集团及冀中能源股份系华药集团之一致行动人。 

2020年5月13日，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国

资委联合下发《关于划转河钢集团有限公司等16家省属企业部分国有资本有关事

项的通知》（冀财资[2020]49号）通知，河北省国资委将其持有的冀中能源集团

10%的国有股权一次性划转给河北省财政厅持有。该次股权划转完成后，河北省

国资委持有冀中能源集团90.00%股权，仍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截至本核查

意见出具之日，上述股权变更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根据华药股份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华药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如下： 

（一）华药集团 

企业名称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和平东路 388号 

法定代表人 杨国占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34,564.65万元 

成立日期 1995年 12月 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00010436196XB  

经营期限 1995年 12月 29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对制药行业的投资与管理；制药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通讯器材（不含无线及移动电话、地面卫星接收设备）、电

子产品、金属材料 、建材、工艺礼品、化妆品、橡塑制品、机械设备、

焦炭、铁矿石、铁精粉、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饲料、其他农

副产品、办公用品、劳保用品、纸及纸制品（国家规定禁止的和需经前

置审批的除外）、纺织品、五金、机械配件的销售；工业用淀粉、淀粉

糖、玉米油、玉米浆、蛋白粉、豆粉、油饼、饼粕（以上限工业原料用）

的销售；化肥批发；制药技术的信息咨询服务；货物仓储（法律、法规

规定需审批的除外）；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

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自有房屋出租；集团

内部职工技能培训服务；以下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日用百货、烟、酒

的零售；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

粉）；计生用品（以上涉及许可的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冀中能源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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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中兴西大街 191号 

法定代表人 杨国占 

注册资本 人民币 6,816,722,800元 

成立日期 2005年 12月 1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500784050822M   

经营期限 2005年 12月 16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能源行业投资；批发、零售业（涉及行政许可的，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

从事经营）、焦炭销售、设备租赁、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和禁止经营的商品除外）；以下范围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煤炭开采、洗

选和销售、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及供应、建筑业、仓储业、煤炭科

研、设计和矿井建设、其他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与销售、

服务业、住宿、餐饮；国有资产经营。 

（三）冀中能源股份 

企业名称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中兴西大街 191号  

法定代表人 赵兵文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533,546,850元 

成立日期 1999年 8月 2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0007183116254 

经营期限 1999年 8月 26日至 2029年 8月 26日 

经营范围 

煤炭批发；本企业自产水泥、无碱玻璃纤维及制品的销售；粉煤灰销售；

装卸搬运服务；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房屋及设备租赁；钢材及设备

配件、五金电料的经销；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的

除外）；1，2-二氯乙烷的批发（票面，危险化学品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8 月 1 日）；非金属矿及制品、金属及金属矿批发、零售（法律、法

规、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需前置审批的除外）；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涉

及许可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煤炭开采；水泥用石灰岩、水泥配料用

砂岩露天开采；洗煤；水泥、无碱玻璃纤维及制品、电力、蒸汽的生产；

会议、婚庆礼仪及保洁洗衣服务；矿山工程承包；日用杂品、服装、鲜

花礼品、预包装食品零售；正餐（含凉菜）、住宿服务；烟草零售；污

水处理及处理后中水的销售；机械设备及零部件、标准件、矿用产品的

设计、制造、安装、维修；机票代售；建材、生铁、铁精粉、铁合金、

电器、金属材料及制品、阀门、电缆、焦炭、轴承的销售；招标代理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1.内部批准 

（1）华药股份取得的内部批准和授权 

2020年4月16日，华药股份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的专项核查意见 

7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摘

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关联董事对有关议案予以回避表决，华药

股份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整体方案及其合法性的事前认可意见，并

对本次交易整体方案等有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交易。 

2020年4月16日，华药股份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摘

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 

2020年6月29日，华药股份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

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

案》《关于提请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

案，关联董事对有关议案予以回避表决，华药股份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公司本次

交易整体方案及其合法性的事前认可意见，并对本次交易整体方案等有关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交易。 

2020年6月29日，华药股份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 

2020年7月15日，华药股份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 

（2）华药集团的内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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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日，华药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并同

意与华药股份就本次交易签署意向性协议。 

2020年4月16日，华药集团召开董事会，同意华药集团与华药股份签署《华

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2020年6月29日，华药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并

同意与华药股份就本次交易签署《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华北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 

（3）标的公司的内部批准 

2020年6月29日，华药集团作为动保公司股东出具股东决定，决定同意本次

交易。 

2020年6月29日，爱诺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2.外部批准 

2020年4月2日，华药股份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召开董事会，同意华药股份

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华药集团持有的爱诺公司51%股权、动保公

司100%股权及华北牌系列商标资产。同时，同意华药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 

2020年4月7日，河北省国资委出具《关于华北制药与华药集团就爱诺公司等

三类资产资产重组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预审核意见》（冀国资发产权管理

[2020]29号），原则同意华药股份与华药集团就爱诺公司51%股权、动保公司100%

股权及华药集团持有的商标资产重组事项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2020年6月23日，冀中能源集团出具“备河北省冀中能源20200029号”“备河

北省冀中能源20200030号”及“备河北省冀中能源20200031号”《国有资产评估

项目备案表》，对评估机构出具的标的资产评估报告予以备案。 

2020年7月7日，冀中能源集团出具《关于同意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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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批复冀中能源财字

[2020]39号），批准本次交易。 

（二）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四、华药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符合免于发出要约的条件 

 根据《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

于发出要约：……（五）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的 50%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

位；……”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不考虑本次交易中华药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本次

交易前后华药股份的股权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冀中能源集团 35,222.72 21.60% 35,222.72 20.53% 

2 华药集团 25,654.60 15.73% 34,112.17 19.89% 

3 冀中能源股份 25,000.00 15.33% 25,000.00 14.57% 

小计： 85,877.32 52.66% 94,334.88 54.99% 

4 其他投资者 77,203.16 47.34% 77,203.16 45.01% 

合计 163,080.47 100.00% 171,538.04 100.00% 

本次交易前，华药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华药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华药

股份已发行股份的 52.66%，已经超过华药股份已发行股份的 50%；本次交易完

成后，在不考虑本次交易中华药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华药股份的股本将

由 1,630,804,729股变更为 1,715,380,402股，社会公众股的持股比例不低于华药

股份届时总股本的 10%，华药股份仍然具备股票上市条件。 

据此，华药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符合免于发出要约收购的条件。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内外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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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和授权程序，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华药集团在本次交易中以资

产认购华药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符合《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五）项规

定之情形，华药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依法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本核查意见以中文制作，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

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